
 

 

正荣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正荣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保障

财务运行的科学与规范，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基金会章程的有关

规定，并根据税收相关法规，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是进行筹集、管理社会资金的平台。所有的捐赠收入都要进

入基金会进行会计核算，按照捐赠协议或者基金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使用。 

 

第二章  财务管理体制 

第三条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应根据基金会章程中的有

关规定，定期审议基金会的财务工作报告、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并决定财务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实

行预算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 

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专职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工作。会计人

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五条 基金会每年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实施的年度检查，同时接受税务、会

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基金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

前，应当接受财务审计。 

 

第三章  收入管理 

第六条   基金会秘书处须编制年度收入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七条 基金会应设立专用的人民币账户接受捐赠资金，如有需要，可视情

况决定是否设立外币账户。 



 

 

第八条  接受的金融资产捐赠如股票、债券、基金等，应及时办理产权过户

或变现划入基金会专用账户。 

第九条  接受的实物捐赠，应由捐赠方提供注明捐赠实物资产公允价值的证

明。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但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接受捐

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

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十条  接受捐赠后，资金或实物资产由财务部门设立单独的项目，统一进

行会计核算与管理。根据捐赠协议，基金会应及时与受赠单位办理产权转移等相

关手续，并向捐赠人出具公益性捐赠票据。在基金会首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当年，基金会应向原始基金的捐赠人补开公益性捐赠票据。 

 

第四章  支出管理 

第十一条  基金会秘书处须编制年度支出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二条  基金会支出内容包括捐赠支出、费用支出。基金会要严格支出管

理，严格执行审批手续，认真审核支出内容，确保每一笔支出符合相关财务制度

的规定。 

第十三条  业务活动支出审批 

年度预算中已计划的资助项目，由基金会秘书长按照预算执行审批。 

定向捐赠的资助项目，凡协议中已列明使用范围、金额和支付时间的，由理

事长确认协议生效后即执行。 

预算外的非定向捐赠资助项目需经理事会批准后，由基金会秘书长执行。 

第十四条  管理费用的支付审批 

单笔 0.5万元以下的支出由基金会秘书长签字支付，单笔 0.5万元以上的支

出由理事长签字支付，单笔 10万元以上的支出需报备监事，单笔 30 万元以上的

支出由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支付。 

第十五条  基金会各项费用支出管理标准参照国家和基金会相关制度执行。 

 

第五章  资金运作 



 

 

第十六条  基金会要加强对基金的管理，合法、高效地运作资金，实现资金

的保值增值。 

第十七条   资金运作增值部分应列入投资收益。 

 

第六章  财务监督 

第十八条  定向及非定向捐赠收支均由监事负责监督以保证严格执行捐款

使用协议，如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违反捐款使用协议规定的情况，监事有权通知

财务停止资助项目的支付并报告捐赠单位（捐赠人）及理事会进行裁决。 

第十九条 基金会有权对转入的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追踪问效。并根据

协议，定期向捐赠单位（捐赠人）报告基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条  基金会接受财政、审计、税务、会计主管部门等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每年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帐务进行审计，并在登

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